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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危害性，我国刑法中有关打击洗钱犯罪的规定已日益显现

其不足，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洗钱法成为现实情势所需。对此

，笔者谈一家之言。 我国刑事法律对洗钱的规定相对简单，

且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应尽快予以完善，为反洗钱提供坚

实的法律保障。(1)完善洗钱罪的罪名体系。洗钱行为多种多

样，其行为的性质、危害性也迥然不同，皆以洗钱罪笼而统

之，实有不妥。从实践来看，要有效打击洗钱犯罪，仅有洗

钱罪的规定是不够的，必须增设相关罪名，以打击与洗钱有

关的边缘型犯罪。在完备的实体法规定的基础上，还要求有

配套的程序法或证据法上的规定，才能在反洗钱的斗争中充

分发挥作用。 (2)适当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我国刑法将洗钱

犯罪的原生罪定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

私犯罪三种类罪。其上游犯罪限定明显偏窄，界定的范围过

窄，导致社会上大量洗钱行为因其上游犯罪不属于刑法中规

定的三类犯罪之列而无法加以追究。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贪

污、贿赂、金融诈骗等犯罪所得往往数额巨大，也存在着“

清洗”的要求，其社会危害性和涉及金额丝毫不逊色于毒品

犯罪等三种犯罪，有必要适当地将其纳入上游犯罪的范围。

此外，逃税、诈骗、资本外逃等经济型犯罪以及贪污受贿等

职务型犯罪多伴随着洗钱犯罪行为。所以，从打击犯罪的需

要来看，我国有必要尽快完善洗钱罪的立法，扩大其上游犯

罪的范围。 (3)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条件需要完善。我国刑法



对洗钱罪在主观方面规定的条件是故意，也就是说除具有特

定的犯罪目的之外，还必须“明知”行为对象是特定的三类

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从立法本义角度考虑，若仅“明

知”是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而不确切知道是何类犯罪的

所得及其收益，则其行为不构成洗钱罪的故意。这在实践中

为犯罪分子规避法律留有漏洞，同时也会增加追诉犯罪行为

的难度。我们应借鉴美国、欧洲等国的经验，有必要出台专

门的司法解释，重新界定洗钱罪“明知”的证明要求，即犯

罪主观方面只要求行为人知道他或者他的行为对象的某种形

式的非法活动的收益即可。 (4)明确洗钱犯罪主体性质。刑法

中没有明确规定洗钱犯罪的主体，但是其列举的五种行为方

式中，前四种都是指由非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实施的行为。

对于实施了上游犯罪的罪犯本人是否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并无明确规定。对此学术界有不同争论。其实，作为独立

的洗钱犯罪，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了洗钱犯罪的当然要承担

刑事责任，但原生罪的犯罪主体并不一定就理所当然地成为

洗钱罪的犯罪人。因为原生罪的犯罪分子都要利用一定的中

介机构或银行、或证券机构、或其他企业、个人，才能完成

洗钱的“洗”的行为。故“洗”的行为主体不一定是犯罪分

子本人。此外，从刑法理论上讲，原生犯罪人处理自己犯罪

所得及其产生收益的行为，应被其先行犯罪行为所吸收，是

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不单独构成犯罪。为了避免对

法律规范的曲解，应该进一步明确。 (5)完善没收违法收入的

规定。控制和预防洗钱罪的根本出路在于掐断它的生命线，

即将洗钱的来源从经济上严加控制，使这类犯罪组织不能生

存，其犯罪目的就无法得逞。因此，没收财产已经成为打击



洗钱犯罪等经济犯罪的重要措施。我国有必要完善刑事立法

，明确规定对洗钱罪适用“混合没收”方法。 在反洗钱立法

方面与国际接轨，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司法合作。合作的内容

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国际间洗钱信息和技术的交流。

洗钱活动的识别有赖于信息的掌握，只有掌握了资金的具体

流程和动向，才能甄别异常资金。而充分吸收国外反洗钱的

经验教训，将更有利于我国洗钱预防的完善。 二是司法协助

和合作。我国在洗钱刑事立法上基本顺应了国际立法潮流，

但在洗钱活动的预防规范上，还有较大的差距。需要参照国

际立法通例，迅速制定相应规章，以奠定反洗钱国际协作的

基础。 文章出处：法制日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